
一审法院作出小季及其监

护人需要承担部分责任的判决

后， 小季及其监护人不服， 上

诉至泰州中院。

案件审判长、 江苏泰州中

院院长在认真研究案件后认为，

本案中， 舞蹈中心系经依法注

册的青少年舞蹈培训机构， 在

其一审提交的“新生入学告知

书” 中载明“除公开课外， 上

课期间未经老师许可， 家长不

得进入教室， 以免使学员分心

影响教学效果” 的规定， 使得

所有未成年学员家长在上课期

间的监护责任无法实际履行。

小季和小丁同在舞蹈中心

处接受舞蹈技能培训， 两人均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因此，

舞蹈中心对上课期间的两人应

负有完全的监督、 管理、 保护

职责。 舞蹈中心在有 19 名学员

的情况下， 也没有对下腰这一

危险舞蹈动作提供有效保护，

更没有对小季上前拉起小丁双

臂的行为及时发现、 制止。 舞

蹈中心在事故中未能尽到教育、

管理和保护职责， 应对小丁的

人身损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小季作为小丁舞蹈班的同

学， 在小丁下腰起身困难时，

出于帮助同学的善意， 自发前

去帮助小丁， 该行为不具有违

法性， 主观上没有伤害小丁的

故意， 客观上也不具备能够预

见其行为可能导致同学损害的

认知能力， 故小季对小丁的损

害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一

审认定小季及其监护人承担赔

偿责任， 于法相悖， 予以纠正。

据此， 泰州中院依法撤销一审

判决， 改判舞蹈培训中心赔偿

小丁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护理费、 营养费、 残疾赔偿金、

精神抚慰金、 交通费等费用合

计 1588642.21 元， 小季不承担

任何赔偿责任。 小季的监护人

出于对小丁受伤的深切同情，

自愿补偿 5 万元。 泰州中院予

以认可并支持。

对于该案， 泰州中院并未

一判了之， 积极延伸判后回访、

救助帮扶等司法职能。 专门为

小丁申请司法救助， 并多次上

门看望受害人， 了解其困难和

问题， 关心其后续生活和学习

状况。 目前， 小丁将上小学，

法院与学校沟通协商， 确定了

上学期间只上半天、 下午在家

接受物理治疗、 定期到医院接

受针灸治疗等方案。 此外， 法

院还向相关部门发送了司法建

议， 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运作， 减少未成年人可能遇到

的风险， 并推动校外培训机构

购买商业保险， 提升抗风险能

力、 民事赔偿能力。

二审改判无需担责

当人们担心善举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而不敢作为时， 司法裁判该如何通过真实的案例去纠偏？ 江苏泰州年仅 5 岁的舞蹈班学员小季，

为了帮助同学小丁起身， 不慎使对方后背着地， 胸腰部脊髓损伤导致截瘫， 这个好心帮人的孩子该承担赔偿责任吗？ 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 认定善意扶助行为不具有违法性， 故二审判决舞蹈中心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5 岁的小季不承担赔偿责任。

截至目前， 本案 158 万余元赔偿款已全部履行到位。 小季的监护人出于对小丁受伤的深切同情， 自愿补偿 5 万元， 泰州中院予以认可并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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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助人致人伤残

五岁女童无需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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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 孩子真

的只是出于好意， 上前拉了一把， 她自

己也没想到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小季的监护人指着监控屏幕说道。

小季、 小丁分别于 2017 年 2 月、

2017 年 5 月到舞蹈中心学习少儿中国

舞蹈。 2018 年 12 月 15 日， 同为 5 岁

的小丁与小季在该舞蹈中心上舞蹈课。

根据舞蹈中心规定， 学员在教室上课

时， 家长不得进入教室， 可在等待区通

过监控视频察看教室内孩子练习情况。

事故发生当天， 课上共有 19 名平

均年龄为 5周岁的学员， 仅配备一名专

业舞蹈老师。 老师认为除 3名学员 （含

小季） 没有达到下腰基本功， 可以不练

习下腰外， 要求其他 16 名学员练习下

腰动作。

当老师要求学员下腰起身时， 包括

小丁在内的部分学员未能及时起身， 站

在旁边的小季发现后， 走到小丁身前，

将其撑在地上的双臂拉起， 致小丁后背

着地， 跌坐在地上， 随即小丁表现出不

适。 而此时， 教室内唯一的老师正在前

排帮助其他未能及时起身的学员， 背对

着两人， 并未及时察觉上述情况。

在学员练习下腰动作后不久， 舞蹈

课下课， 小丁母亲走进教室， 帮她穿衣

服时， 小丁疼痛哭泣。 当晚， 小丁感觉

下肢痛苦难忍， 家长立即送其至当地医

院进行检查， 次日至南京市儿童医院住

院治疗， 诊断为胸腰部脊髓损伤。 后经

江苏大学司法鉴定所法医学鉴定， 小丁

因外伤致胸腰部脊髓损伤导致截瘫， 伴

重度排便功能障碍与重度排尿功能障

碍，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构成人体损伤

一级伤残， 需长期护理。

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未成年人进行好意互助值得肯

定， 在因其好意互助行为造成他人

损害时， 司法裁判应在受伤后果承

担与施救行为免责之间实现平衡，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中应

得到特殊保护， 应当认定善意扶助

行为不具有可归责性。

首先， 应依识别能力 （责任能

力）确定未成年人的责任。侵权责任

法最根本的归责理由是过错。 有识

别其行为是非对错之能力者， 在能

尽而未尽必要注意的情况下， 须对

因此产生的损害负责。 抽象地看，

在对与错两条可选择的路之间， 知

道何者为对且有能力选择为对者却

选择为错， 自然要对自己的自决行

为承担责任， 这符合道德哲学。 以

上说明， 识别能力是过错的基础，

这种识别能力也即责任能力。 未成

年人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这是一般过错责任的问题。 行为能

力不足者致人损害的， 首先应当判

断其是否有责任能力 ；8 周岁以下

无责任能力 ，8 周岁以上须在个案

中具体判断。本案中，小季年仅 5 周

岁，接受舞蹈培训仅一年多，尚不具

备下腰基本功， 故从日常生活经验

出发，结合现有证据，此时的小季对

下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如何

预防应是缺乏足够的认知能力， 对

于小丁因其行为导致后背着地、 跌

坐在地上并因此导致脊髓损伤这一

损害后果， 小季应无法预见。

其次， 善意扶助行为不具有违

法性。 行为违法就是指行为人实施

的行为在客观上违反法律规定， 主

要表现为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 违

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和故意实施违背

善良风俗而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

违法性意味着和法律相违背， 即人

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秩序， 包括违反

法律的命令和禁令。 违法性在积极

面上系作为责任成立的前提要件，

亦即一个与损害具有因果关系的行

为， 必须具备违法性之要件， 始有

成立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可能性；

在消极面上尽管行为与损害间具有

因果关系 ， 但该行为若不具违法

性 ， 则责任仍然无法成立 。 本案

中， 小丁下腰后未能及时起身， 而

老师未能及时发现并给予指导、 帮

助， 小季作为舞蹈班同学， 在这样

的情况下其认为小丁需要人帮助，

并主动上前拉起小丁撑在地上的双

臂， 结合事发时的具体时空情形，

这种认知结果和主动帮扶意识具有

合理性， 其行为的出发点是为了帮

助小丁起身， 实施的是同学之间的

相互扶助行为， 并不具有违法性。

最后 ， 对于脱离了监护人管

理、 保护范围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学习、 生活期间的管理和保护，

理应由相应的教育机构承担。 舞蹈

中心系经依法注册的培训机构， 在

其一审提交的 “新生入学告知书”

中载明 “除公开课外， 上课期间未

经老师许可， 家长不得进入教室，

以免使学员分心影响教学效果 ”，

该规定使得所有未成年学员家长在

上课期间的监护责任无法实际履

行。 小季和小丁同在舞蹈中心处接

受舞蹈技能培训， 两人均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因此， 舞蹈中心对上

课期间正在进行舞蹈培训的小季和

小丁应负有完全的监督、 管理、 保

护职责。 事发时， 授课老师对学员

的舞蹈技能尚处于入门阶段应是明

知的， 对于下腰这一舞蹈动作可能

带来的风险也应是明知的， 但对于

学员练习该动作时应如何保护好自

己、 如何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均未

能尽到教育职责， 小丁下腰未能起

身后并未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小季

上前拉起小丁撑在地上的双臂亦非

正确的保护措施， 反映出舞蹈中心

在舞蹈技能培训中对于相关安全教

育工作开展不到位， 导致小季未意

识到扶助形式存在不妥。

此外，舞蹈训练对身体素质有一

定要求，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学习，舞

蹈培训机构要有充分的安全意识，在

练习难度较大的舞蹈动作时， 一方

面要提前做好安全提醒， 另一方面

要有专门的老师负责安全工作。 对

于年龄较小的学员， 训练时最好能

邀请家长在一旁陪同。综上，小季对

于小丁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综合整理自央视新闻、 人民

法院报等）

好心助人导致意外

判决解析>>>

善意扶助行为不具有违法性

意外发生后， 几方就小丁人身损

害赔偿多次协商无果， 小丁监护人将

舞蹈中心和小季及其监护人诉至法院。

庭审中， 小丁监护人认为舞蹈中

心进行舞蹈培训时没有尽到教育管理

的职责， 在进行下腰这一危险舞蹈动

作训练时， 仅安排了一名老师， 且小

季的行为直接导致小丁瘫痪， 小季及

其监护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小季监护人则认为小季的行为是

扶助行为， 是出于善意的帮助， 是淳

朴的救助行为， 这个行为和损害不具

有民事上的因果关系， 不应当承担责

任， 现场也有其他小朋友在下腰时相

互帮助； 另外， 学舞蹈的小朋友都只

有 5 周岁左右，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于下腰可能发生的风险培训机构应

当知晓， 应当安排足够的指导老师进

行及时的保护， 避免可能发生的风险。

舞蹈中心负责人则认为小丁的损伤

系小季的行为直接所致， 老师在纠正其

他学员动作时， 未看到这一过程， 培训

中心没有过错。

一审法院认为， 公民的健康权受法

律保护。 虽然小丁、 小季所在的舞蹈班

学员大都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专业培训，

但学员毕竟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下

腰作为危险的舞蹈训练动作， 在完成该

动作时应有成年人在旁看护和扶助， 舞

蹈中心未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 应当承

担责任， 特别是舞蹈中心为便于管理，

不允许学生家长进入教室， 这更加重了

舞蹈中心的保护职责。 考虑到小季拉起

小丁撑在地上双臂的行为直接导致小丁

的损伤后果。 综合各方过错程度， 认定

小季及其监护人对小丁的损伤应承担

10%的责任， 舞蹈中心对小丁的损伤应

承担 90%的责任。

截瘫女孩诉至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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